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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部 明 电 

 
中共明溪县委办公室 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做好 2018 年“五一”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各乡（镇）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 

2018 年“五一”假期即将来临，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

作，确保全县社会安定稳定，根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做好 2018 年“五一”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做好

“五一”假期及前后时段（以下简称“五一”期间）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要认真抓好防汛备汛工作。根据上级有关部门会商研判，

今年雨季可能出现持续性暴雨过程，防汛形势依然严峻。当前，

我县已进入汛期，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

高度重视、高度警惕、高度戒备，不能有丝毫麻痹；主要领导要

亲自部署、亲自检查、亲自落实防范措施。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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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应急预案，按照职责分工，逐级落实责任，把工作做实，落实

到村、到人，确保不留死角。县防汛、气象、水文等部门要加强

预警监测，密切监视雨情、水情和天气变化，认真分析发展趋势，

加强会商，做好预测预报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新闻媒体及时滚

动播报。要对各类水库和在建水利工程等进行拉网式巡查，发现

隐患及时消除。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，重大隐患

点要落实责任，定人包点，一旦发生险情，务必及时转移安置群

众，确保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

安全生产这根弦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

任制规定》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

安全”的原则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

各项工作举措。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大对安全生产投入，

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，加强对职工

的培训，严格按照规程操作。要深化开展安全隐患“清零”行动，

加强对全县重点安全风险管控点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重点

紧盯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建筑施工、交通

运输、民爆、消防、特种设备、水电油气煤等重要基础设施、“三

合一”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形式

全面细致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。



 

 3

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生产经营单位要 100%及时完成整改消

除；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、存在重大隐患的，一律责令停产整

顿，并落实监管措施。同时，要完善应急预案，确保一旦发生事

故，能够以最快速度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。 

三、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维

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，认真抓好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的落实。

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，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，认真抓好信访积

案化解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大规模越级集体上访、群体性事件、个

人极端事件。要深入一线实打实地解决问题，切实将问题解决在

基层、稳控在当地。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排查工作，密切关

注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各种不稳定因素，特别是对利益问题引发的

矛盾纠纷、特殊利益群体涉稳问题等进行重点排查。要加强社会

面巡逻防控，强化对人员密集场所的警力部署，提高防控效能。

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综合研判和热点问题的及时回应、正面引

导。 

四、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和省市县实施办法，时刻保持警醒，真正把

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。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“头雁效应”，以上

率下，做遵循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坚定践行者、维护者。全县各

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“五抓五重”要求，加大明察暗访、随机

抽查、“1+X”专项督查的密度和力度，深挖奢靡享乐老问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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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形变异新动向，坚决遏制“四风”问题反弹回潮。 

五、要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。各级各部门要严

格按照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节假日期间值班工作

的通知》(明委办〔2017〕47 号)要求，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

班制度、24小时值班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。当前，要结合汛期特

点，合理安排值班人员，充实一线值班力量，确保各项工作正常

运转。“五一”期间，各乡（镇）党政主要领导至少要有一名在

本地值守，所有值班人员要始终坚守岗位，严禁擅离职守；遇有

重要动态、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及重要网络舆情，要按规定快速

报送，确保联络畅通、反应迅速、措施有力。 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研究部署节日期间有关工作，加强督促检

查，确保本通知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 

    

中共明溪县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 年 4 月 28 日 


